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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 40660

一、甲男與乙女訂立婚約，訂婚時，甲給予乙價值百萬鑽戒乙只。試問： 
若甲、乙訂婚後，甲又刊登徵婚啟事，乙知悉後解除婚約，甲可否向乙請求返還

該鑽戒？（10 分） 
若甲、乙訂婚後，乙因事故死亡，甲可否向乙之繼承人請求返還該鑽戒？（15 分） 

二、甲男乙女為夫妻，分居期間甲、乙訂立離婚書面，由甲之父丙為證人簽名其上。隔

日再由甲另找其友人丁簽名於離婚書面上。之後甲到乙之住處，兩人偕同到戶政機

關辦理離婚登記。試問其離婚是否有效？（25 分） 

三、乙女未婚與丙男發生性行為生一子丁，其後又懷胎兩個月。經人介紹與知情的甲男

結婚。婚後，甲認領丁，七個月後乙又生下一子戊。不久，甲、乙離婚，乙與丙男

結婚。試問： 
甲與丁、戊在法律上為何種關係？（12 分） 
丙與丁、戊在法律上為何種關係？（13 分） 

四、甲男乙女為夫妻，乙之伯父丙擬收養甲男為養子，經乙女與甲之父母之同意並經公證

後，甲、丙訂定書面，向法院聲請認可，試問：法院就甲、丙之收養是否認可？

（25 分） 


